2016-2017学年度本科生综合测评日程安排表

	9月8日-
9月14日
	学生工作处组织技术人员将学生成绩导入至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测评系统）。

	
	各学院通知本学院参加综合测评的本科生登陆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检查个人信息是否正确，核对学生个人成绩，如有问题请及时更新。

	
	各学院完成信息审核工作（学生基本信息不完整或学生信息未经学院审批者，无法参加综合测评）

	9月14日
	学生工作处组织本科生综合测评业务培训会议

	9月15日
全天
	全校本科生停课，各学院组织本科生以班级为单位开展综合测评。

	9月15日-9月21日
	测评系统开放时段

	9月27日前
	各学院将综合测评结果在学院内公示3天。

	9月30日前
	1.各学院组织进行先进班级的评选工作，拟定先进班集体名单，并通过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模块报送先进班集体的名单。

2.学院上交“校园十佳班集体”、“十大三好学生标兵”申报材料。申请“校园十佳班集体”的，需上交《校园十佳班集体申请登记表》、《华南理工大学先进班集体评选积分表》及详细的申报材料。申报“十大三好学生标兵”需上交登记表、《华南理工大学学生综合测评表》以及相关获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学校将通过组织评审或答辩的形式确定最终名单。

	9月中下旬
	学校将各类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人数推荐名额下达至各学院。

	10月上旬
	学院组织班级根据综合测评结果进行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确定各类奖学金获奖学生推荐名单及推荐授予“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的学生名单，在学院内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3天）。并根据公示期的学生意见确定最终推荐名单，通过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模块进行报送。

	10月下旬
	学生工作处组织人员对各学院的先进个人和先进班级推荐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先进个人和先进班级的名单，并在全校内进行公示。

	11月-12月
	学生工作处组织“校园十佳班集体”、“十大三好学生”评选

	12月下旬
	学校发文公布先进个人和先进班集体名单。


评选工作未尽事宜，以学生工作部（处）具体通知为准。
